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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兵役處 函
地址：802721高雄市四維三路2號4樓
承辦單位：役政科
承辦人：翁慧彩
電話：(07)3368333分機3582
傳真：(07)3312241
電子信箱：ad3939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鳥松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兵役政字第11271335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年上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實施計畫1份 

(53581298_11271335300A0C_ATTCH8.pdf)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113年上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

實施計畫(如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112年12月20日內訓中字

第1121202796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役男多元服役選擇暨滿足113年上半年需用機關一般

替代役人力需求，內政部規劃辦理「113年上半年役男申請

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」，申請對象及時程如下：

(一)受理對象(基本條件)：83年次至93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

集令之常備役體位役男；但屬替代役體位、曾受常備兵

役軍事訓練、有緩徵原因或延期徵集事故者不得申請(惟

緩徵或延期徵集事故能於113年4月30日或替代役訓練班

管理幹部於報名截止前消滅者，得提出申請)。

(二)申請類別：

１、一般資格：役男合於基本條件得依意願申請，不限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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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經)歷。

２、專長資格：具公告役別機關所列專長條件之一者，得

擇一條件提出申請，且限單一條件申請單一役別機

關。

(三)錄取名額：

１、一般資格：1,093名。

２、專長資格：507名。

(四)申請期間：

１、一般資格及勤務役男：自112年12月22日(星期五)9時

起至113年1月19日(星期五)17時止。

２、替代役訓練班管理幹部：自112年12月22日(星期五)9

時起至113年10月31日(星期四)17時(或申請人數額滿

時)止。

(五)逾額抽籤作業：113年1月26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起由內政

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以線上直播辦理。

(六)經核定服替代役之役男，依申請時間先後順序及機關勤

務需求，至遲於113年5月底(管理幹部至114年3月底)前

徵集入營服役。

三、請各區公所於申請期間每日下班前至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

管理中心「一般替代役申請作業資訊系統」後臺

(https://www.nca.gov.tw/Sugsys/backend/login.php)，

依役男申請進度至戶役政資訊系統新增「請服一般替代

役」註記，註記之終止日為113年2月28日止(管理幹部至

113年11月30日)，以產生暫不徵集效果。

四、為維護役男權益，請各區先行利用網頁或各項徵兵處理場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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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協助宣導，本計畫相關公告另函送各區。

正本：各區公所
副本：

處長 曾國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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